
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議程/紀錄  

一、時間：114 年 8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30 分 

二、地點：莊敬樓 4 樓會議室 

三、主席：莊校長智鈞                           紀錄:喬慧怡 

四、出席：應出席 211 人，列席 78 人；實際出席 183 人，列席 48 人（見簽到表）   

五、前次校務會議(113-2)提案討論處理情形一覽表 

提案事項 提案單位 執行情形 

案由一：修正本校「課程發展委

員會組織及實施要點」，提請討

論。 

教務處教

學組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案由二：修正本校學生學習評量

辦法補充規定，提請討論。 

教務處註

冊組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案由三：113 年 11 月 6 日與日

本山形縣立致道館高等學校簽訂

姊妹校協定，提請校務會議追

認。 

學務處社

團活動組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案由四：修正本校「教師輔導與

管教學生辦法」，提請討論。 

學務處生

輔組 

(一)同意刪除「相關委員會」字

樣者 101 票；反對刪除者 6

票。 

(二)本案通過，依表決修正內

容。 

案由五：修訂本校「校園安全檢

查規定」，提請討論。 

學務處生

輔組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案由六：修訂本校「學生愛校服

務實施辦法」，提請討論。 

學務處生

輔組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案由七：制訂本校校長遴選作業

辦法，提請討論。 

教師會、

人事室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案由八：為修正本校「工作場所

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調查及懲

處要點」(適用性別平等工作

法)，提請討論。 

人事室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案由九：為修正本校「性騷擾防 人事室 徵詢現場無異議，本案通過。 



治措施、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適用性騷擾防治法)，提請討

論。 

 

六、前次校務會議(113-2)師長提問／處室回覆一覽表： 

 師長提問 處室回覆 

1 陳梅玲老師：前面業務報告時有兩

位主任提到使用 LINE 群組通知大

家學校訊息，但我認為正式的通知

更應該使用 email 的方式，在工作

範圍內應該也要包括接收公務

email。這也與資安有關，LINE 群

組無法做資安過濾，但公務信箱應

該較可以有資安的保護。 

校長：先前於教學研究會等場合

有提到重要公務通知應以 email

為主，昨天因為是突發狀況，為

避免影響到大家今天上班返校，

才會用 LINE 臨時通知，之後再請

同仁留意。 

2 學生代表黃柏崴：之前曾嘗試在學

校成立自治組織，但學校好像沒有

相關法規。依照「高級中等學校輔

導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運作

注意事項」，學校應該給予學生成

立自治組織的協助或條件。其他學

校如附中、政大附中、板中等都有

類似的自治組織。想請問學校有沒

有途徑幫助學生成立自治組織，或

提供與學校溝通的管道？ 

學務處社團活動組：學校已有

「班聯會」這個學生自治組織，

有完整的選舉制度、組織結構及

運作方式，且三權分立（行政、

司法、立法），是唯一的學生自

治組織，並且與學校行政有順暢

的溝通管道。學生若想參與學生

自治組織，可加入班聯會，毋須

另外成立。 

 

 

七、主席致詞（參簡報檔。） 

八、家長會報告： 

       感謝師長對孩子們過去 1 整學年來照顧，希望在新學期能秉持過去續續對孩子們 

照顧。 

九、教師會報告： 

       感謝大家給教師會為大家服務機會，今天是很特別的日子,是進行曲電影首映會, 

       堅持理想、追求卓越、永不放棄；當這樣的故事不斷的在我們身邊發生，這個就 

       是身為一個建中人最棒的精神。不管是從樂旗隊再看到橄欖球隊甚至機研社，我 

       們的奧林匹亞國際科展，還有剛才校長講到的升學率以及各項藝文比賽，這背後 

       真的要非常感謝各位老師們無私的付出，還有出錢出力的家長們以及不捨晝夜的 



      行政團隊支援，也期待未來建中這樣的傳奇故事就像進行曲一樣，不斷地被傳送 

      下去，老師們是不可或缺的要角色。感謝各大科看得出早在教學研究會當中就動

起來了，未來也要拜託繼續一起團隊努力。那最後，祝大家開學愉快、今天七

夕情人節快樂、教師節放假愉快。 

 

十、業務報告 

(一)  教務處 沈主任容伊（參簡報檔。） 

(二)  學務處 楊主任玉玲（參簡報檔。） 

(三)  總務處 張主任祐頴（參簡報檔。）  

(四)  輔導室 簡主任邦宗（參簡報檔。）            

(五)  圖書館 潘主任威歷（參簡報檔。）    

(六)  人事室 潘主任麗君（參簡報檔。）    

(七)  會計室 石主任惠紋：無報告事項。     

 

十一、提案討論：（請依處室填列） 

案由一：本校 115 學年度招生班級數減為 26 班，提請討論。(教務處註冊組) 

說 明： 

(一)本案業已經 114 年 6 月 23 日行政會議提案討論通過。 

(二)為因應校舍新建、少子化趨勢，擬於 115 學年度將招生總班級數減為

26 班，其中 22 班為普通班、2 班為數理資優班、1 班為科學班、1 班

為體育班。 

決 議：同意票 133 票,不同意票 1 票,照案通過。 

 

案由二：修訂本校教科用書評選委員會組織及實施辦法，提請討論。（教務處設

備組） 

說 明： 

(一)第三條第二點委員名單中，有各處室主任+主任教官，但目前已無主任教官

職位，如附件。 

(二)如說明一，建議在委員名單中刪除主任教官，總委員人數降為 30 人(原 31

人)。 

(三)提案行政會議通過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1bwY6pEsJhqZ4xPSdobhMbYYbg00j7mB/edit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校 114 學年健康促進計畫提請討論。（學務處健康中心） 

說 明： 

(一)依據臺市政府教育局各級學校健康促進推動計畫辦理。 

(二)為配合 114 學年健康促進學校各項議題且有效率及系統性的推動健康

促進活動，本校自選議題為健康體位，藉由本校同仁共同推展各項相

關活動，擬定本計畫（詳如附件）。 

(三)經校務會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修訂本校學生服裝儀容暨禮節規範，提請討論。(學務處生輔組) 

說 明： 

(一)本案業已經 114 年 3 月 18 日本校服儀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高級中等學校訂定學生服裝儀容規定之原則及

目前學校服儀現況修訂本案「第一條第七項」及「第一條第十一

項」，如附件。 

(三)提案服儀委員會通過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討     論: 

                    (一)學生言:何謂學校認可之其他運動服裝？ 

                 (二)生輔組長補充:服儀委員會提到，以穿著舒服為原則，穿著緊身的牛仔褲或 

是上端有鈕扣或有尖銳的物品以及穿著洞洞拖鞋夾腳拖鞋，應該不適合在 

我們的運場上出現，因為有可能讓自己或他人受傷不適宜，以上說明補充。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修訂本校「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更

名一案，提請討論。(學務處生輔組) 

說 明： 

    (一)本案業已經 114 年 5 月 19 日本校性平會討論通過。 

     (二)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查核所屬機關學校性平業務內部控制實施評 

           核表」，本校已針對相關規範進行修飾，並將原「設置要點」修正為 

           更具完整性的「組織章程」，如附件。 

             (三)提案性平委員會通過及校務會議通過後，陳校長核定後，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VKAUi1j8MLnobFcmTxOYxoybwr1WM1R/view?usp=drive_link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ZpHsRzxMsbNHaEPNaBkePM4xfahlJl-L/edit?usp=drive_link&ouid=117878236371966454050&rtpof=true&sd=true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JEROPvjvXgio3nnA72y6pQKN8cvNg3aE/view?usp=drive_link


案由六：修正「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停車收費管理要點」，提請討論。(總務處庶

務組) 

說 明： 

(一) 本要點歷經 112 年四次停管委員會及 113 年第一次停管會會議討論，做出 

修訂文字後，已於 113 學年度試行一年，於本次校務會議提出。 

(二)要點修正對照表，如附件。 

(三)修正後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 

施。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修正「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停車收費管理要點」第十三點，提請討論。

(總務處庶務組) 

說 明： 

(一)本要點第 13 點修正案，於 113 年第一次停管會會議決議提校務會議討論。 

(二)修正文字對照表如下。 

 

本校修正要點 本校現行要點（109.3.12

版） 

修正說明 

第十三點 

本要點經

停車管理

委員會會

議通過陳

校長核定

後公告實

施，修正

時亦同。 

第十三點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 

【修正與增訂】 

本要點已在校內實施多

年，且委員會成員包含各

處室主任及學科主席，已

具代表性，建議下降要點

修改層級以符時效性。 

 

(三)修正後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及校長核定後於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實 

施。 

 

             討     論: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7W1K-wDkks6B4Yg56Kopme2ByKt36EoR/edit?usp=drive_link&ouid=118086450051347734970&rtpof=true&sd=true


(一)廖師言:建議有關那個停車費收費標準調降一半議案，如果說不是提到校務

會議內來討論，有可能變成是學校因有其他如電費的成本等考量因素，而對於

停車費收費調降這件事上，可能不會做處理，所以建議還是留在校務會議討論

謝謝。 

(二)校長:有關停車費調降，一樣會在停車管理委會討論，所以能夠降到多少，

這部分可能就要再評估，之前是說要參考看路邊汽車的費用，考量學校應該收

多少錢，但後來有些學校落差很大，所以後來就學校訂了一個數字，再請總務

處評估考量能否調降。 

(三)補充:廖師提是有關第 6 案內容，剛第 6 案通過後不是不能變動調整，而是 

由今年度的停車管理委員會的委員提出經費更動再送局審議，因本校停車管委 

會收費行之多年，局端亦無意見，如停車費需調整，由停管會統一通過後，經 

由一定陳核流程再送局即可。 

決 議：同意票 124 票,不同意票 2 票,照案通過。 

 

 

案由八：本校資源教室設置導師及核給導師職務加給相關辦法及時程。 (輔導

室資源教室) 

說 明： 

(一)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114 年 2 月 24 日北市教特字第 1143039668 號

函示（如附件 8-1）：本市國中、高中之身障類及資優類之分散式資

源班（不含巡迴輔導班）設置導師 1 名並由教師兼任，實際擔任導

師職務者，每月核給導師職務加給新臺幣 3000 元。教師擔任導師之

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學校依前述規定及程序設置導師職務並

聘任導師，以及核發導師職務加給。 

(二)為符合設置程序，本校 114 年 6 月 2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提案通過 

    「身心障礙類資源班教師工作職責實施計畫」，今送校務會議提案討 

      論。（會議紀錄節錄如附件 8-2；實施計畫如附件 8-3） 

(三)本校 113 學年度編制資源班 2 班。資源教室於 114 年 4 月選任曾毓芬 

老師、陳儀芳老師擔任導師執行相關職責。本校 114 年 6 月 2 日特殊 

教育推行委員會決議自 114 年 4 月份起核發資源教室導師費用，今一 

併提請校務會議追認。 

(四)本案於送校務會議決議完備程序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並修改實施計畫第 5 條文字經校務會議同意通過後實施,修 

正亦同。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fM9GkAVpb6-Q4BDt4llH9Tj_pYXh1PJ2/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wX5vCOfpczx-A_0xusbhwPYnXwvxGCQ/view?usp=driv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APvjc3ptIn8PChVhVJIrM2v-rZKSFCUC/view?usp=drive_link


 

十二、 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會(上午 10 時 05 分)。 
 


